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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工发〔2018〕38号

关于工会经费收入票据使用和管理的通知

各区、产业（系统）、集团公司工会，各单位工会及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对工会经费拨缴款的票据管理，方便各单位上

缴和划拨工会经费并及时取得缴费票据，依据江苏省总工会有关

票据使用和管理的要求，现对工会经费收入票据的使用和管理作

如下规定：

一、各单位通过税务局网上申报上缴市总工会的工会经费，

以通过银行扣收工会经费的“电子缴税（费）凭证”或“同城票

据交换借方补充凭证”作为上缴工会经费的代收凭据，不另外开

具工会经费收入专用收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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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各单位通过银行转帐支付给本单位工会的经费，包括：

各单位通过银行划拨给本单位工会并与上缴部分（40%）数额相

对应的（60%）留成工会经费，通过银行划拨给本单位工会的工

会会员费。以支付上述款项的银行“同城票据交换借方补充凭证、

回单或付款凭证”作为各单位工会经费、会员费的（电子）收据，

不另外开具工会经费收入专用收据。

三、跨地区集团公司的分公司、子公司因总公司要求开具工

会经费收入专用收据，部分单位行政补助的工会经费、接收捐赠、

收到奖励等其它收入需要提供的工会经费收入专用收据，由市总

工会财务资产管理部审核后代开。

四、未上缴或截留部分应上缴市总工会的工会经费，相关的

通过银行划转到各自单位工会的“同城票据交换借方补充凭证、

回单或付款凭证”，不作为各单位工会经费收入的（电子）收据；

未上缴、未划拨或未按规定比例足额划款给各自单位工会的经

费，属于未依法获得“工会经费收入专用收据”的情形，上述未

上缴或未划拨的工会经费，按照《工会法》及全国总工会的有关

规定需要补缴补拨经费并加收滞纳金；按照国家税务局的有关规

定未上缴和当年计提未划拨给各自单位工会组织的未使用工会

经费不得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。

五、原南通市总工会《关于使用电子工会经费收入专用收据

的通知》（通工发〔2010〕69号）、《关于电子工会经费收入专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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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据格式变更和补充说明的通知》（通工发〔2017〕69号）即行

废止。

南通市总工会

2018年 11月 26日

抄送：江苏省总工会，南通市税务局及各区局（分局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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